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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197号 

申请人：吕远明，男，汉族，1982年 7月 11日出生，住址：

重庆市荣昌区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燕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江燕路 108号自编 2号 1楼 A1-19a、A1-20a、A1-21a（市

场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 108号自编 2、3号首层）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斐，该单位总经理。 

委托代理人：张宝丰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 

 

申请人吕远明与被申请人广州市燕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关

于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吕远明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张宝丰到庭参加庭审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 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 

申请人于 2022年 10月 27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竞业保密协议补偿 3000元；

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开离职证明影响后续入职工作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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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12000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提前通知代通知金 800

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8000元。 

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入职我单位担

任安管员并签订劳动合同，试用期从 2022年 9月 19日至 2022

年 12月 18日止，申请人工资为月薪 2300元。我单位与申请人

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未约定任何有关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的条款。

2022 年 10 月 20 日申请人未按我单位要求穿戴规定着装到应急

单元处集合，导致我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街道办安全生产

委员会的紧急响应，被上级单位严厉批评，给我单位造成严重

不良影响，并在事后面对我单位的批评毫不悔改，态度恶劣，

依旧不服从安排管理，经我单位讨论一致认为申请人的行为触

犯了涉案《广州市劳动合同》第十二条、《广州市燕汇物业管

理有限公司员工手册》第 30条（惩罚）第 4款（辞退--适用于

出现丁类过失者）、第 21条（故意拒绝执行指派的任务，或违

反操作规程而引起伤亡事故和经济损失）、《关于重申严格遵

守“行为规范和工作纪律”的紧急通知》等文件制度的规定，

申请人的工作态度和能力不符合我单位试用期内的用工录用条

件。我单位在辞退申请人时已足额支付 2022 年 10 月的工资，

申请人离职后，系其本人未到我单位领取真实离职原因的离职

证明，故我单位并不存在任何过错。综上，我单位认为申请人

提出的全部仲裁请求缺乏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，应予驳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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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

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，岗位为安管

员，双方签订了期限自 2022 年 9 月 19 日起至 2025 年 9 月 18

日止的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约定申请人每周工作 5 天，每天工

作 8 小时，通过指纹打卡及考勤卡打卡考勤，申请人最后工作

至 2022年 10月 20日，同日被申请人以申请人试用期内不符合

用工条件为由解雇申请人。 

一、关于竞业保密协议补偿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因其入职时

与被申请人签订了《保密承诺书》，故其据此要求被申请人支

付竞业保密协议补偿。申请人向本委提交了《保密承诺书》拟

证明其上述主张，该承诺书载明有“为保护公司及项目参与人

员的利益……在公司供职期间，在日常工作与商务活动中遵守

保密手册，履行保守公司秘密的义务”等信息，落款处载有申

请人的手写签名及日期。被申请人确认曾与申请人签订了《保

密承诺书》，但认为该《保密承诺书》与保密竞业协议不同，

故其单位并不需要向申请人支付竞业保密协议补偿。本委认为，

首先，保密系当事人的法定义务，无论是否签订保密协议，劳

动者都有义务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，而竞业限制则系指负

有特定义务的员工在任职期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、离开岗位后

一定期限内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的企业同类的、

相竞争的业务活动。现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《保密承诺

书》可知，双方约定的系保密条款而非竞业限制条款，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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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该保密条款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竞业保密协议补偿的仲裁请求，

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二、关于未开离职证明影响后续入职工作赔偿问题。申请

人主张因被申请人未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其无法找到工作，故据

此要求被申请人进行赔偿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未举证证明因被

申请人未出具离职证明的行为给其本人造成直接损失的具体情

况及金额，因此，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理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

持。 

三、关于代通知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于 2022年 10

月 20日将其解雇，且没有提前通知，故据此要求被申请人支付

代通知金。本委认为，依前述查明可知，被申请人系以申请人

试用期内不符合用工条件为由解雇申请人。申请人的离职原因

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

一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代通知金的仲裁请求，本委不

予支持。 

四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庭审中，被申请人称其单位系由于

申请人 2022 年 10 月 20 日未按其单位要求穿戴规定着装到应

急单元处集合，导致其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街道办安全生

产委员会的紧急响应，被上级单位严厉批评，给其单位造成严

重不良影响，故其单位依据《劳动合同》第十二条以及《广州

市燕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手册》第八章第三十条第四款第

二十一项的规定以申请人试用期内不符合用工条件为由解雇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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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。被申请人向本委提交了如下证据拟证明其单位上述主张：

1.劳动合同，显示甲乙双方分别为申请人及被申请人，第十二

条载明“甲方制订的规章制度是本合同的附件……如出现乙方

违反甲方规章制度情形，甲方根据相关规定有权予以处理”；

2.《广州市燕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手册》，第八章第三十

条第四款第二十一项载明“故意拒绝执行指派的任务，或违反

操作规程而引起伤亡事故和经济损失”。申请人对上述证据均

予以确认，但表示 2022年 10月 20日其有按规定到场参与紧急

响应，反而系其领班未到场参与紧急响应。另查，申请人 2022

年 9 月、10 月工资发放情况分别为 2223.75 元、3881.89 元。

本委认为，首先，判定劳动者系否符合岗位录用条件的前提，

系用人单位针对岗位的录用条件与劳动者有约定，或用人单位

已将岗位录用条件明确告知劳动者。具体到本案，被申请人虽

称根据《劳动合同》第十二条以及《广州市燕汇物业管理有限

公司员工手册》第八章第三十条第四款第二十一项的规定可证

明双方曾就录用条件进行约定，但据上述规定内容可知，此系

属于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范畴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未就其单位曾明

确告知申请人录用条件的主张向本委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

证明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对其单位的该项主张

不予采纳。其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

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用人单位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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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作出的解除决定负举证责任，在申请人否认 2022年 10月 20

日未到场参与紧急响应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并未提供充分有效

的证据进行反驳，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关系的事由，事实依据不足，

应属违法解除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

条、第八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

合同赔偿金 4361.17元（2223.75元+3881.89元）÷1.4个月×

0.5个月×2倍。 

 

裁决结果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三条、第四十

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

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

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 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4361.17元； 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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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 

 

 

 

仲  裁  员 

 

 

二○二三年二月九日 

 

 

书  记  员


